
 

 

 

 

 

發育障礙情況說明書 
 

背景 
加州發育障礙部和區域中心系統於 1965 年透過《蘭特曼發育障礙服務法案》成立。截至 2024 

年 1 月，超過 43 萬名發育障礙人士透過加州各地的區域中心獲得了服務。區域中心為患有智力

障礙、腦性麻痺、癲癇、自閉症和其他類似疾病的人士提供服務。這些疾病導致嚴重殘疾並發

生在十八 (18) 歲之前。 

 

智力障礙： 

從童年開始的一種特殊的功能狀態，其特徵是

智力和適應技能方面的限制。個人可能出現輕

度、中度或重度智力障礙。透過訓練和支持，

智障人士可以提高日常生活任務的獨立程度。 

自閉症： 

一種以某些行為和溝通模式為特徵的疾病，症

狀從輕微到嚴重不等。自閉症患者在溝通、社

交和處理資訊方面有困難。自閉症通常伴有僵

化和重複的行為，例如強迫性地排列物體或遵

循特定的慣例。 

癲癇： 

大腦疾病的一種症狀。癲癇可以由多種損害或

影響大腦功能的疾病引起。癲癇可以影響各個

年齡層、不同人生階段的人。癲癇有多種形

式，從全身性癲癇發作（大發作）到短暫注意

力不集中（小發作）或短暫的行為改變（精神

運動性癲癇發作）。 

腦性麻痺： 

該術語描述一組以肌肉控制和協調困難為特徵的

疾病。有時，腦性麻痺僅表現為輕微的步態笨

拙；更常見的是，身體多個部位的肌肉控制能力

嚴重喪失。儘管有些腦性麻痺患者也有智力障

礙，但大多數患者智力正常。 

臨時資格 

如果三歲或四歲的兒童因不符合發育障礙的定義而沒有資格獲得區域中心服務，則他們可能會被考

慮獲得臨時資格。如果經區域中心確定，兒童不僅僅患有身體上的殘疾，而且在以下主要生活活動

領域中的至少兩個方面存在顯著的功能限制，例如自我照顧、接受性和表達性語言、學習、行動能

力或自我指導，則該兒童暫時有資格獲得區域中心服務（視兒童的年齡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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